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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司法改革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

国福特基金会合作举办)在京召开，与会的法律专家呼吁：在

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在面临一个更加开放的环境下，提

高法官素质成为当务之急。来自中国、英国、美国、日本等

国内、外的近百名法律、法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

会。与会专家表示：中国司法改革目前亟待进一步完善法官

制度，实现法官来源的多元化，尽快提高现有法官的素质。

会议还对中国法院制度现代化、司法独立、司法改革与人权

等议题进行了研讨，并对中国近年来的司法改革成绩给予了

充分肯定。 改革必须掌握社会脉动，司法改革必须体现社会

变迁的动向和要求。在传统背景与现代法文明存在诸多抵牾

的中国，司法改革正在徐图渐进。中共中央把“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立法治国家”规定于宪法之中，学界、民间和媒体

热情推动，遥相呼应，使司法改革成为当今时代的强势话题

。当前司法改革面临的困境，有许多已经触及到现代司法体

制和原则的核心。为什么改、改什么、怎么改?为此社科院法

学所公法研究中心邀请一批国内外的权威法学家，为中国的

司法改革品头论足，问诊切脉。?? 社科院助理研究员谢海定

认为，司法改革的制度目标为司法独立，价值目标为司法公

正、与会的唯一一位律师、四川中维所主任顾培东认为，司

法自决能力与司法约束责任的双重缺失是中国现实司法体制

的主要弊端，也是司法改革的缘由。司法权威为现今中国社



会中最重要的权力资源，它既能决定资源的配置谁能影响司

法谁就能获得正效应；也能决定责任的分配谁能影响司法谁

就能减少负效应，以致司法不独立。社科院研究员冯军指出

，如果司法体系自身不过硬，成为妨碍司法公正的最大因素

：司法公正就必须从司法的外部寻求确保其实现的力量。在

这种情况下，结构性的司法独立反而蜕变为实现司法公正的

阻碍。若此，开出司法独立的药方去医治司法公正不振的弊

病便显得十分可疑。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季卫认为，司法改革

与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互为因果，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复杂作业，分别进行到一定阶段之后必须统筹安排，把

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伯转换从“共同负责，都不负责”的状态

改变到“各自负责，人人有责”的状态。?? 作为一个多层面

，多向的系统工程，司法改革应该如何设计呢?检察理论研究

所副研究员谢鹏程认为，各个司法机关为了保住自己在政治

构架中的特殊优势，必然会不断张扬和强调这种优势以谋求

在司法机关之间权力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必须从提高司法效

能和实现依法治国目标出发，设计相互间的权力关系。全国

人大法工委国家法室副主任陈斯喜认为，造成司法改革这一

话题内冷外热、上冷下热的主要原因是推动司法改革的立法

、司法、民众之者尚未全部登场。司法改革的思路，应该是

将严肃而成本高的剧场化模式与“马锡五”式的广场化模式

抛开，走平民化与专业化相结合的路子。北大博士何兵认为

，中国20余年的改革实践可以视为一个偶像的打碎与重塑的

过程，法院即是正在被塑造的偶像之一，应该对法官进行重

新定位与定岗。司法部法规教育司副司长霍宪丹认为，统一

司法考试制度的创建，不仅对法学教育具有深远的影响，而



且作为逻辑的结果应当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建立起法

官，检察官和律师执业前所必需的统一法律职业培训制度和

终身化的法律职业继续教育及法律职业交流制度。社科院法

学所副所长夏勇研究员则从人权的角度对司法改革进行了审

视。他说，公众对司法的要求已不再是对“阶级专政工具”

的要求，也不再是单纯的打击犯罪、维护秩序的要求，而是

生动活泼的、实实在在的个体权利要求。司法惟有充分回应

这一社会变化，才能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完成自身的改革

和发展。??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苏永钦介绍了台湾地区的司法

改革。他说，作为国家“最不危险的部门”，司法永远不可

能扮演体制改革急先锋的角色，而只会被动地反映体改的成

果。司法改革的正常程序，应该是先审视所处社会经济发展

阶段，确认法治的问题所在，然后从其司法体制出发思考改

革的着力点。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革实际上是把一个典型的大

陆法系司法体制，朝向英美法系的司法体制调整，改变之大

，一如为了配一双新袜子而换一整套西装。?? 司法改革之后

的理想完美的景像是法学定为我们描绘的，然而理想与规定

之间永远会有差距。社会公众接受好莱坞法庭戏剧的教育和

包青天电视剧的教育远比现实的法制教育多得多。诚如苏永

钦教授所言，改革的重点应放在司法的“社会化”，记司法

本身承担教授人民的功能。司法关系每一个公民的衣食住行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对司法改革多一些观察、思考和声音

，每一个司法机关都应该对司法改革多一些决心、勇气和行

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沟堑方能逐渐缩小。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